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航空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责任免除

第五条 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人身故、伤残或医疗费用支出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

责任：

（一）投保人的故意行为；

（二）被保险人自致伤害或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三）因被保险人挑衅或故意行为而导致的打斗、被袭击或被谋杀；

（四）被保险人妊娠、流产、分娩、疾病、药物过敏、中暑、猝死；

（五）被保险人接受整容手术及其他内、外科手术；

（六）被保险人未遵医嘱，私自服用、涂用、注射药物；

（七）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八）恐怖袭击；

（九）被保险人犯罪或拒捕；

（十）被保险人通过安全检查后又离开机场遭受意外伤害。

第六条 被保险人在下列期间遭受伤害导致身故、伤残或医疗费用支出的，保险人也不承担

给付保险金责任：

（一）战争、军事行动、暴动或武装叛乱期间；

（二）被保险人醉酒或受毒品、管制药物影响期间；

第七条 下列费用，保险人不负给付保险金责任：

（一）保险单签发地社会医疗保险或其他公费医疗管理部门规定的自费项目和药品费用；

（二）因椎间盘膨出和突出造成被保险人支出的医疗费用；

（三）营养费、康复费、辅助器具费、整容费、美容费、修复手术费、牙齿整形费、牙齿

修复费、镶牙费、护理费、交通费、伙食费、误工费、丧葬费。

发生上述第五、六条情形，被保险人身故的，保险人对该被保险人保险责任终止，并对投

保人按日计算退还被保险人的未满期净保费（经过日数不足一日按一日计算）。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旅行附加行李物品和旅行证件损失保险条款

责任免除

第三条 下列各项损失不在本附加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范围内：

（一）金银珠宝、首饰、水晶及其制品、玻璃及其制品、现金、证券、票据、信用卡、代

币卡、文件资料、动物、植物、食品饮料、家具、古董、古玩的损失。

（二）录制于磁带、光碟、磁盘或类似载体上的数据的损失，但是，该载体本身的材料损

失不在此限。

（三）用于商业活动的物品或样品的损失。

（四）移动电话（或称手机）、手提电脑（或称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游戏机、移动影

音设备（包括但不限于 i-pod、i-touch、MP3/MP4/MP5 播放机）、GPS 商务助理设备（或称

PDA）等用于商用和娱乐的电子设备的损失。

（五）因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损失，包括海关等政府当局的没收、扣留。

（六）不影响使用功能的外表刮痕和凹痕的损失。

（七）任何原因不明的损失或神秘失踪。

（八）机动车辆及其附件、船舶、飞机或其他运输工具的损失。

（九）罚金，滞纳金，或任何由于行李物品破损而造成的间接损失。

（十）对于单件损失超过人民币 1000 元但被保险人无法提供购货发票原件的物品。


